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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越來越多國家同意為同性婚姻合法化立法，惹來全民爭議。香港的 

同性戀者亦積極地爭取權益，期望可以獲得社會大眾的尊重，與異性戀者一樣

追求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包括反歧視和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可是，同性戀者

一直未能獲得社會大眾的接納。即使公開承認同性戀者的身份（俗稱「出

櫃」），也可能受到他人的歧視和批評，被淪為不符合道德。 

站在社工的角度，平衡社工（專業）、社會、個人和同性戀者（或受助

者）的原則和價值觀後，我認為同性戀者應該獲得基本人權的尊重，因此不反

對同性戀者獲得婚姻合法化的權利。 

 本文會先於開首定義同性戀者，及後討論社工價值觀──人文主義下的人

權。然後討論人權與社工的關係；之後提出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的看法，最後

作個人反思，反思社工應該如何看待同性戀者。 

 

2. 定義 

不同的學者對同性戀者有不同的定義。根據徐西森(Gadpaille, 1990)對同性戀 

者的定義，同性戀者至少應具備下列四點： 

（1） 不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行為的幻想 

（2） 情感和情慾的對象只限於同性 



（3） 是一種持續性反應，不是因環境限制而產生的同性行為 

（4） 對異性性行為反應有排斥現象（轉引自白秀玲，2007）。 

而 Martin 和 Lyon（1972）年亦曾對同性戀做出定義，其認為同性戀是指「個人

無論在性愛、心理、感情及社交上的興趣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的人，也就是

說，對於同性戀者而言，同性間的吸引遠遠大過於異性，即使其沒有將內在傾

向表達於外」（轉引自陳彥婷）。同性戀者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絕對的同

性戀者，第二類為雙性戀，對同性和異性皆可以產生愛情（劉夢嬌、裴楊柳，

2016）。 

 而道德是指社會公認的規範和標準，以分辨甚麼是對與錯。 

3. 社工的價值觀 

人文主義是社工一個重要的基礎和方向，影響社工對人的看法，更了解人 

的需要。人文主義意指人存在應被視為有創意、自由意志、潛能和改變的意圖

（Payne, 2011）。因此，人應該有能力主動塑造自己的生活、有責任令自己活

得符合生活素質和有權利作出選擇（Payne, 2011）。根據馬斯洛(Maslow, 1943)

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要被分為五個層次，其中愛和歸屬感的需要屬於第三

層，假若未能建立愛，自信心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也必定無法滿足。而人文主義

引致的結果，是人權和自由。根據人文主義，社會必須提供平等的機會，並且



能夠追求自由、人權、民主和社會公義等。人權是指人的基本權利，兩個關鍵

元素分別為人的尊嚴和平等，亦包括自由、尊重、不歧視、寬容、公義和責任

等元素（Payne, 2011）。依「人權特質」，可以將人權分為四大類。以生存權

為中心的權利：如人身、生命、名譽、財產等權利，是任何國家必須保障的基

本人權，即使一些專制國家的政府也承認這種權利（轉引自柴松林，1998）。

另外，以自由權為中心的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宗教、秘

密通信等自由（轉引自柴松林，1998）。第三，以福利權為中心的權利：如教

育權、健康權、獲得經濟援助權等，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步提升的權利

（轉引自柴松林，1998）。最後，以集體為享有者的權利：如環境權、民族平

等權、國際和平與安全權、發展權、資然資源共享權等（轉引自柴松林，

1998）。人權包含四個原則（Payne, 2011）：第一，人權是普遍的，人人可以

享有；並不受種族、年齡、地位、宗教信仰等影響。第二，人權是互相依賴和

不可分割，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第三，平等和非歧視。最後，權利與義務是

不可分割的，當擁有或行使權力，也需要附上義務。當人權被侵犯時，人權能

夠保障和賦權於人，而且受法律保護。 

 



當人被賦予自由權時，能夠有極大的選擇權，包括選擇愛的對象、性別，

甚至享有婚姻 1和生育或領養的權利。可是，現時香港同性戀者卻未能獲得同

樣的權利。 

 

4. 與社會工作的關係 

於個案工作裏，從社工的角度來說，如果受一名同性戀受助者因為性取向而 

被上司「無故」解僱，因此希望得到社工幫助。而社工未有因為個人因素而有

機會影響援助，以致使受助者受到傷害，社工必須接納受助者的價值。根據社

會工作的七項原則 (Biestek, 1957, 1994)，社工必須尊重和肯定案主內在的價

值。無論他的能力、地位、行為等所有外在因素如何，皆不影響受助者的價

值。同一時間，社工對同性戀者持著非判斷化的態度，也不應該標籤同性戀

者。我們不應判斷受助者的選擇和行為對與否，也不應該責怪受助者或懷疑他

的個人責任使這個結果發生。處於個案工作時，同性戀者因為性取向受到歧

視，從而侵犯他的人權，使他失去工作的機會。大部份都認為受助者需要被幫

                                                
1
第十六條：（一）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和成立家庭。他們

在婚姻方面，在結婚期間和在解除婚約時，應有平等的權利。（二）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

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世界人權宣言，1948）。 

 
 



助，並會協助他爭取應得的權利福利，因為受助者處於弱勢，希望能夠協助他

走出困境。 

 

5. 社會和社工的價值觀 

可是，假如同性戀者爭取婚姻合法化時，社會的爭議性卻極大，有人認為同 

性戀違反道德。工作和結婚，同樣是人的基本權利，但性取向卻成為關鍵，使

香港的同性戀者一直未能爭取合法的婚姻。 

 首先，同性戀者的性取向與主流社會推崇的異性戀不同，被視為違反大自

然和「不正常」，所以違反道德。甚麼是自然？與生俱來的又是否屬於自然？

媒體的報告和傳言對社會大眾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十分具有影響力（轉引自

黃悠晶，2011）。社會大眾僅憑同性戀簡化或類別化的訊息來論定同性戀者，

甚至以各種污名來否定與排斥同性戀者（轉引自黃悠晶，2011）。加上，有些

宗教團體認為同性戀者違反聖經上帝的命令 2 3，所以反對同性戀者的性取向。

從社工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同性戀的成因複雜，一般

包括遺傳、先天異常、荷爾蒙失調等生理因素、戀親情結和環境社會學習等心

                                                
2例如上帝毀滅同性戀之城所多瑪（創世紀 19:1-25）。 

3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

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

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羅馬書 1:26-27）。 



理因素（轉引自白秀玲、柯淑敏，2006；McWhirter, Sanders & Reinisch, 

1990）。假如同性戀者是天生喜歡同性，基於我們的信念和對人的尊重，我們

是否更應該接納這個無法改變的自己性取向的人，從而協助他們爭取跟異性戀

者一樣的基本權利？假若同性戀者是因為環境──家庭因素影響，根據生態環

境系統理論(Bronfenbrenner, 1995, 1996)，同性戀取向是受到家庭背景、家庭與

個人的互動而產生。例如，女孩自小長大於單親家庭，其母親經常責罵男人，

認為所有男人都像其前夫一樣沒有誠信和行為不檢，她便會將父親投射到所有

男生，都是不可靠和會令自己受傷。加上她自小由母親照顧，受到家庭的影

響，所以喜歡女生。事實上，他們真的有絕對的選擇權去喜歡男或女，還是受

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使撇除這些因素，作為一個人，他們仍有選擇愛人性別

的權利，但這又是否代表不符合道德，甚至因為性取向而貶低他們的價值，所

以不應獲得與他人平等的權利？ 

第二，同性戀組織的家庭是於主流社會價值觀是不符合道德，因為他們無

法生育下一代，未能發揮「正常」家庭的功用。傳統思想的家庭觀念皆是一男

一女的結合，繼而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假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基於生理上的

限制，他們需要領養、人工生殖或代孕才能夠得到下一代。誠然，他們無法從

「正常」的途徑得到小朋友，但無法生兒育女卻不一定構成不道德，而成為反



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統計，超過八成的已婚

或同居受訪者拒絕生育或再生育（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08）。現今社會有

很多家庭都沒有因為個人原因，例如不育、專注事業、高齡而沒有生育，只以

養寵物代替，但不代表不符合道德。再者，有人認為，同性家庭會對孩子將來

的成長有負面影響，影響家庭倫理關係。不過，香港現存的同性家庭而領養兒

童的例子太少，未能證實當中的因果，也不可以與單親家庭的影響相提並論。

其實，我認為現階段的婚姻合法化不一定需要同時提倡領養兒童合法化，當牽

涉兒童的權益而未有較可信的研究時，我們未能完全了解對改變帶來的後果，

所牽涉的議題比較複雜。 

第三，是同性戀所引起的「滑波效應」。即現在的行為和改變細小，未與道 

德規範引起衝突；不過，將來的大變化便會引致不道德。有人認為，同性戀的

婚姻合法化，即等同認同他們的性傾向，繼而引申到亂倫、人獸交等問題。可

是，同性戀的對象是「人」，而且能夠確保雙方都同意這段關係。但人獸交所

牽涉的包括動物的權益，我們無法確保動物的意願，所以基於保障動物的權

益，接受同性戀婚姻不等於通過人獸交。而亂倫存在不平等的關係，例如父

女、母子等，當子女對父母的依賴性和服從性強，我們無法判別子女是否因為



父母親的壓力而接受這段關係，所以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見，兩者的本質跟同

性戀沒有直接的關係，當中存在的價值觀亦大相逕庭。 

 

6. 個人反思──少數人的價值觀 

誰人可以釐定「正常」呢？違法（現時未有法律同意同性婚姻）並不 

代表不符合道德，例如公民抗命（意指違法達義）。「出軌」、「偷食」等行

為皆不會違法，但卻是違反道德。所以兩者並不存在必然關係。同性戀婚姻暫

時不符合法律，但不代表違反道德，所以社會大眾的主流價值觀不一定具說服

力。違反主流的社會價值觀也不代表「不正常」。 

對我來說，人不會因為我們的選擇、價值觀、行為、性格、喜好而影響價值 

的高低。更加不會因為性傾向而貶低個人的價值。誰可以定義價值的高低和人

的價值？事實上，人打從出生就有價值，並不會因為同性戀者而不被尊重和被

剝削人權。雖然我是基督徒，但我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先不論聖經的教導

是否正確地引用，但基督教強調的是「愛」，所以接納所有人。假如基督徒願

意接納罪犯、監犯，那為何不能接納沒有犯「錯」的同性戀者，甚至反對他們

爭取合理的權利呢？其實，同性戀者跟異性戀者無異，只是選擇愛的性別不

同，性取向只是被理解為屬於少數人的價值觀。他們也有獨特的價值，值得欣



賞的地方。所以，作為社工，我們更應保障少數人的利益，使他們獲得應有的

權利。 

 

7. 總結 

總括而言，不同人對同性戀者有不同看法。而社工需要考慮不同因素，了解 

社會的看法、社工專業的價值觀、同性戀者（受助者）的看法、機構宗旨和個

人的看法。即使是社工價值和個人價值，也必然存在價值觀衝突。但我們要思

考和平衡每一個細節，使少數、被壓逼的人也獲得人權、平等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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